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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补贴1元/W！浙江平湖市发布鼓励光伏项目建设征求意见稿

 10月26日，浙江嘉兴平湖市发改局就《平湖市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稿指出：全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应用。拓展工商业光伏应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需100%安装光伏发电
系统：屋顶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建筑；年综合能耗1000吨标煤以上的新上项目；国资为主投资建设的标准厂
房。

 以下为原文

关于公开征求《平湖市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做好浙江省第一批低碳试点县创建工作，推进我市分布式光伏建设，我局起草了《平湖市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
目建设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浙江省平湖市行政中心1号楼发展和改革局能源科，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
字样；

 2．通过电话方式反馈：0573-85630537。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4日17:00。

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0年10月26日

平湖市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根据平湖市创建省低碳试点县建设方案，为整市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结合《嘉兴市整县（市、区）分布
式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工作方案》、《嘉兴市发改委关于支持清洁（可再生）能源应用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和《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平政办发〔2014〕72号），现就我市新一
轮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提出如下若干意见：

 一、全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应用。拓展工商业光伏应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需100%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屋顶面
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建筑；年综合能耗1000吨标煤以上的新上项目；国资为主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鼓励机关
事业单位等公共建筑屋顶、公建设施上空等安装光伏，继续大力推进居民户用光伏发展。鼓励光伏建筑一体化，积极
开发光电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对符合光伏发电要求的新建建筑物，要按照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要求进行同步规划
、设计、施工和验收。

 二、建设目标任务：

 根据我市创建省低碳试点县建设方案和嘉兴市整县（市、区）推进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要求，到“十四五”
末，我市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600兆瓦以上，实际新增200兆瓦以上，年平均新增装机容量在40兆瓦以上。具体安装
比例要求如下：

 （一）现有建（构）筑物：车站、学校、医院、党政机关和村（社区）办公用房等公共建筑屋顶安装比例达到50%
以上；商业建筑屋顶安装比例达到40%以上；特色小镇、开发区（园区）的建筑屋顶安装比例达到60%以上；居民户
用屋顶安装比例达到30%以上；有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大型建筑物（构筑物）上空安装比例达到90%以上。

 （二）新建建（构）筑物：新建工业厂房安装比例达到80%以上；新建民用建筑推广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安
装比例达到60%以上，其中未来社区安装比例达到80%以上；新建居民户用屋顶安装比例达到40%以上。新建（改建
）大型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安装比例达到100%。

 （三）鼓励有条件的设施农业结合农牧业生产安装分布式光伏。

 三、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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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工商业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1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二）对学校、医院、党政机关和村（社区）等公共建筑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
电量给予0.15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三）对“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2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四）对居民户用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一次性装机补助，按装机容量1元/瓦补助。

 四、有关要求：

 （一）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主体必须在我市（不含嘉兴港区）投资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必须在我市成立运维平台或委托我市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平台负责运维。

 （二）所有用于安装光伏发电项目的建（构）筑物必须符合相关规划，并达到安全要求。农村户必须符合村庄规划
，安装光伏必须经村委会审核，并经镇（街道）规划部门审核同意后，统一上报市发改局备案。

 （三）强化光伏电站建设的质量要求和运行效率，安装的光伏组件转换率多晶硅须达到17%以上，单晶硅须达到20
%以上。

 （四）统筹差别化电价、用能权交易、上级补助等资金，用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展项目补助，缺口部分由市财政
贴补。

 （五）光伏发电补助项目需经投资单位申报、市发改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通过，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制定。

 （六）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项目三年内申报有效。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4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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